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915,0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915,0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C16030200 数据加工处理服务
	2026年无纸化办案辅助事务外包服务
	1.00（项）
	915,000.00
	其他未列明行业
	否
	否
	否
	否
	否


 是否适用本国产品标准：
采购包1：否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2026年无纸化办案辅助事务外包服务
	1.00（项）
	915,000.00
	总价
	无


★注：本采购包涉及采购货物的，供应商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供应商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供应商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响应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供应商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2026年无纸化办案辅助事务外包服务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项目概况
	（一）项目背景
为贯彻落实最高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电子卷宗同步生成和深度应用工作的通知》《人民法院案件诉讼文书材料归档排列顺序（试行）》以及省法院印发《关于开展全省法院案件归档方式改革工作的通知》《全省法院案件归档方式改革工作方案》《进一步加强档案归档工作的通知》《关于推进全省法院诉讼档案单套制归档的实施意见（试行）》等文件要求，推进档案全流程无纸化管理，我院拟通过公开招标引入专业服务机构，完成纸质卷宗数字化加工、电子卷宗系统配套及归档流程优化等工作，实现“减纸质、优流程、提效能”的目标。
（二）项目内容
   1.无纸化办案辅助事务：含立案扫描、档案交接、整理打码、档案扫描、图像处理、信息著录、编目、档案装订、数据挂接备份、档案归档转档、案件随案生成深度应用等。
   2.电子签名与线上立案支撑：配套电子签名设备及线上立案材料数字化服务。
 3.归档流程协同：协助推进结案材料及时移交、工单派发及系统数据同步。

	2
	★
	项目建设目标
	通过引入专业服务与配套设备，实现：
   1.纸质档案精简：案件纸质归档比例≤30%，程序性文书100%无纸化。
   2.流程数字化：立案、办案、归档全流程电子卷宗随案生成。
   3.管理规范化：结案材料移交及时率≥95%，电子卷宗与办案系统100%挂接。

	3
	★
	项目要求与技术标准
	（一）规范要求
1.档案管理主要法律、法规及文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实施办法》
最高法院《人民法院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标准》
最高法院《人民法院案件诉讼文书材料归档排列顺序（试行）》
四川省法院《关于推进全省法院诉讼档案单套制归档的实施意见（试行）》
2.业务技术标准与规范
《纸质档案数字化技术规范》DA/T 31-2017
《电子文件归档与管理规范》GB/T 18894-2016
《档案数字化外包安全管理规定》档办发〔2014〕7号
《人民法院诉讼档案管理办法》法〔2013〕283号
（二）档案无纸化加工方式要求
1.供应商需在采购人单位实施各项工作。
2.采购人免费提供场地及设施，主要包括：桌椅、水电、网络、服务器和存储设备、监控、档案周转架/柜、数据备份移动硬盘等。扫描设备及数字化辅材由中标供应商自备，主要包括：计算机、扫描仪、装订机、装订针线、耗材（硒鼓和A4纸）、美工刀、粘贴纸、水笔、作业手套、乳胶指套、口罩、医用胶布、消毒酒精、装订锥子、毛巾、胶水、固体胶、涂改液、打印色带等。
3.严格遵守《保密守则》及采购人的有关规定。档案扫描工作必须在采购人指定的场所内进行，确保场所正常秩序和安全。不得遗失、损坏档案，如有违法者，将追究法律责任。具体由档案室工作人员和各业务庭员额法官助理或书记员与中标供应商工作人员对接，并完备交接手续，作好台账登记。
4.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要求接受采购人实时检查与监督。
（三）立案及诉中扫描要求
在立案大厅对立案案件材料，如：起诉状、起诉书、原告或申请人身份证明、授权委托书、证据等相关材料进行即时扫描服务。诉中案件需要扫描的及时扫描，并进行档案卷宗随案生成深度应用或其他。
（四）档案交接要求
根据法院提供的档案清单或直接提供的卷宗材料，并按照法院提供的标准核对、检查和接收纸质案卷。采购人单位提供的档案材料，中标供应商应该按照采购人提供的标准进行检查接收。逐卷清点核对，完毕后在《档案移交清单》上登记、签字。中标供应商负责项目实施档案材料的接收、保管、移交工作，如数字化实施中发生任何档案遗失问题由中标供应商承担全部法律及经济责任。
（五）档案整理要求
档案整理是根据法院的要求进行整理，相关要求如下：
1.核对主要材料是否齐全。
2.剔除材料上的金属物。
3.区分正副卷材料。
4.对文件制成材料或字迹材料不利于长期保管的文件进行复制，整理时放在正本后面。
5.需要附卷保存的信封，要打开展平加贴衬纸，邮票不得取掉。
6.核对电子纸质目录和纸质卷宗目录是否一致并提档。
（六）档案扫描要求
1.分辨率不低于300dpi，采用彩色模式扫描。
2.对于封面、内页、手写诉状或是发票等各类不同证据材料，需用不同的比例或是扫描方法进行扫描。
3.将扫描页数和拆卷人所注明的页数核对，确保不能重扫、漏扫、多扫，同时要确保案卷的清晰度。
4.在保证影像质量的前提下，以尽量减小存储容量为准则。
（七）图像处理要求
1.尽量展现档案原貌，但不得影响对档案材料的可理解、识别程度。
2.对影响图像质量的杂质如黑点、黑线、黑框及黑边等应进行去污处理。
3.扫描图像字迹清晰、颜色恰当，不宜过浅和过深，并且不得出现字迹笔画残缺或字迹笔画叠合而影响阅读的情况，即使档案原件存在绣斑变质、颜色过浅或深浅不一致，也应保证扫描图像可读。
4.对出现倾斜的图像进行纠偏处理，要求倾斜度小于1度（以标题所在水平线为准）。对方向不正确的图像应进行旋转还原，以符合阅读习惯。
5.扫描的页面内容不可出现明显偏左或偏右的现象，正文内容、页眉、页脚、反面印章、附件、手写注释等信息完整；图像内容与原件完全对应，不得出现内容残缺或将旁边页面信息扫入本页的现象。
6.采用彩色模式扫描的图像应进行裁边处理，去除多余的白边，以缩小图像文件的容量。
7.通过PDF制作工具，将处理好的图像制作成PDF。
（八）档案条目著录要求
根据案卷纸质卷宗的卷皮信息和案卷内容，对所扫描的影像文件建立电子索引的过程。
1.按照纸质卷宗目录一一核对相关信息是否齐备，建立电子索引目录数据库。
2.检查全案卷有否缺页，少页，无法看清楚的影像，如有必须通知扫描人员重新扫描，确保全案卷的页数和案卷目录信息完全一致。
（九）质检要求
1.检查电子影像（JPG或PDF）的纸质目录与原始案卷是否一致。
2.检查索引人员录入的“卷面信息”、“卷内目录”、“备考表”是否正确。
3.检查电子影像是否清晰。
4.检查目录与对应影像的挂接是否正确。
（十）档案装订要求
1.对已完成扫描、索引、质检工序的案卷进行装订。
2.新装订的案卷，必须检查案卷内的页数是否完整，有无顺序混乱，正反颠倒等现象，并加以整理。
3.装订材料应满足档案长期保管的需要。
（十一）数据挂接要求
对已完成数字化加工的图像按法院要求引入一张网系统，上传的数字图像必须与目录数据一一对应，并保证图像的完整性。
（十二）数据备份要求
为保证数据安全，中标供应商对纸质档案数字化后的成品数据，使用法院提供的专用移动存储设备进行备份，备份内容应当与原本一致，并存储在相应目录下。
成品数据内容提供三份备份，即一张网管理系统上传一份，仁寿县人民法院本地服务器备份一份，移动硬盘一份。成品数据内容包含经质检合格的JPG格式文件和转换后的PDF格式文件。
（十三）安全保密要求
严格遵守相关保密安全规定，项目必须在法院指定的场所内进行，确保场所正常秩序和安全，具体要求：
1.签订保密协议，加强对工作人员的保密教育。负责对其聘用的工作人员进行身份审查、登记备案和签订保密协议，并将相关材料提交法院备案。
2.接受采购人组织的档案保密安全教育，并自觉学习保密知识，严格遵守《档案法》、《保密法》及其他有关法规，严防泄密现象发生。
3.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档案资料带出指定工作现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行泄漏、传播；不得无故查看及讨论档案内容。
4.未经批准不得将移动存储介质(包括U盘、移动硬盘)、照相机、刻录光盘、手机及其他与工作无关的物品带入加工现场，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离线的档案图像和目录数据。
5.对加工场所内的废纸集中放置，集中清理，清理时要有采购人监督，确保其中没有夹带任何档案文件后才能清出工作室。
6.加工完成移交数据后，应在采购人监督下，销毁所有存储介质的档案数据。
（十四）归档流程、纸质精简协同要求
1.根据项目需要适时对法院法官、书记员提供无纸化操作培训。
2.对接业务庭室跟踪结案案件情况，提醒庭室在1个月内移交纸质材料并进行工单派发，协助业务庭室完成材料交接；
3.核查纸质档案精简情况，案件纸质归档比例≤30%，程序性文书100%无纸化。
注：本项目所引用的规范/标准/文件，如有最新版本，依照其最新规定执行。

	4
	★
	商务要求
	（一）履约期限和地点
1.履约期限：服务期限3年，合同一年一签；按照要求完成项目所有工作内容；第一年合同期满或合同金额履约完成，即合同自行终止。
2.履约地点：仁寿县人民法院。
（二）付款方式
本项目有预付款，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40%作为预付款，项目验收后根据验收合格的实际工作量扣除预付款后据实结算，法院接到供应商开具的发票后10个工作日内付款。
（三）验收标准
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进行抽检，比例不低于5%，正确率不得低于98%，对于低于98%合格率视为验收不达标，供应商需对该批次档案数据进行重新检查、修改，直到达到合格。
（四）质保期：一年(项目验收合格之日起开始计算)
在质保期内采购人遇到使用及技术问题，供应商应提供技术支持电话，解答采购人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2小时内为采购人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电话响应不能解决的，供应商应在1个工作日内派出专业人员进行技术支持并解决问题。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无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期限
	服务期限3年，合同一年一签；按照要求完成项目所有工作内容；第一年合同期满或合同金额履约完成，即合同自行终止。

	2
	★
	服务地点
	仁寿县人民法院

	3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1、按国家有关规定以及采购文件的质量要求进行抽检，比例不低于5%，正确率不得低于98%，对于低于98%合格率视为验收不达标，供应商需对该批次档案数据进行重新检查、修改，直到达到合格。 2、严格参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和采购文件规定的要求及响应文件、合同承诺的内容进行验收。

	4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5
	★
	付款进度安排
	1、预付款，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据实结算说明为合同签订后支付合同金额40%作为预付款
2、结算款，项目验收后，达到付款条件起10日内，据实结算说明为项目验收后根据验收合格的实际工作量扣除预付款后据实结算

	6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采购人与供应商双方必须遵守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合同的正常履行，如有违约，将赔偿因违约给对方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 2.如因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方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方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等责任。 3.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由当事人依法维护其合法权益。


3.4.其他要求
采购包1：
1、本项目服务期限3年，合同一年一签；预算金额：91.50万元/年。 2、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提供整体项目组织方案，方案包括：①实施组织；②实施进度；③实施进度保障措施；④应急预案；⑤制度建设。 3、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提供安全保密方案，方案包括：①档案实体安全；②成果数据安全；③项目安全保密措施； 4、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提供档案信息化建设方案，方案包括：①档案整理；②档案扫描；③档案信息著录；④数据备份；⑤图像处理；⑥档案验收；⑦数据挂接； 5、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提供涉密档案数字化加工方案，方案包括：①前期准备；②涉密项目保密工作方案；③保密监督检查； 6、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提供质量内控方案，方案包括：①内控监理方案；②质量管理体系；③质量管理方案； 7、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提供后续服务方案，方案包括：①后续服务承诺；②后续人员名单及后续服务点；③后续服务及培训服务方案。 8、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拟派服务人员。 9、供应商根据评审标准提供履约证明材料。

